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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2013年CCAA第4期认证人员注册全国

统一考试的通知 

 

各相关机构及人员： 

按照2013年度CCAA认证人员注册全国统一考试计划的要求，

CCAA将于12月7日至8日举办2013年第4期认证人员注册全国

统一考试。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考试类别及范围 

本次认证人员注册全国统一考试包括： 

（一）质量管理体系（QMS）审核员注册考试； 

（二）环境管理体系（EMS）审核员注册考试； 

（三）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（OHSMS）审核员注册考试； 

（四）食品安全管理体系（FSMS）审核员注册考试。 

考试范围分别参见各专业考试大纲。各领域考试均包括审核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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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部分和基础知识部分，分上、下午进行。两场考试全部合格方为

通过相应领域的认证人员注册考试。 

二、考试时间及地点 

本次考试将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成都、郑州和南京6个城市

同时进行。具体时间安排如下： 

2013 年 12 月 7 日 9:00—11:00   QMS 审核知识考试，FSMS

审核知识考试； 

2013 年 12 月 7 日 14:00—16:00  QMS 基础知识考试，FSMS

基础知识考试 

2013 年 12 月 8 日 9:00—11:00  EMS 审核知识考试、OHSMS

审核知识考试； 

2013 年 12 月 8 日 14:00—16:00 EMS 基础知识考试、OHSMS

基础知识考试； 

书面闭卷考试。审核知识考试考场将提供相应的标准文本

（GB/T 19001-2008、GB/T 24001-2004 、GB/T 28001-2011或GB/T 

22000-2006）供考生参考，基础知识考试不得使用参考资料。考生

不得携带任何资料及其他设备进入考场。 

三、报名安排 

本次考试的报名由考生个人通过网上报名系统完成报考和缴

费工作。网上报名系统自 10 月 31 日 10:00 时起面向考生正式开

通，2013年11月7日下午17：00截止，截止后报名系统将自动

关闭。报名网站（网址）：奥鹏考试网（http://ets.open.com.cn）。 

考生通过 IE 浏览器打开“奥鹏考试网”页面，点击“CCA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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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试”，选择“报名系统”项目，按操作步骤完成网上报名和缴

费工作。 

考生在进行“考生注册”时，“认证机构名称”和“注册证书

号”的文本框无须填写。 

考生应提前办理相关的支付银行卡，并开通银行卡的网上支付

功能。关于报名操作步骤，可在“奥鹏考试网”下载《CCAA 考生

报名操作手册》并按手册要求操作。 

考生报名时需上传个人电子照片。照片要求为：1寸彩色；JPG

格式文件；长度与宽度的比值必须在 1:1.3～1:1.5 之间；文件大

小为35Kb以下。  

考生应严格遵守报名与缴费的进程规定，完成报名和缴费工

作。打印准考证的具体日期将在奥鹏考试网站上另行通知，请注意

经常登录系统查看相关信息。 

四、报考条件 

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报名参加笔试： 

（一）已获得相应管理体系CCAA审核员培训合格证书者； 

（二）具有CCAA实习审核员资格，距上次考试时间超过4年者； 

（三）根据QMS、EMS、OHSMS、FSMS审核员注册准则中第2.8.3

条款及第3.2.1条款之规定应参加笔试者。 

五、考场纪律 

参加考试人员应严格遵守以下考场纪律，并自觉服从监考人员

等考试工作人员管理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监考人员等考试工作人

员履行职责，不得扰乱考场及其他考试工作地点的秩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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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考生应重道德、讲诚信，互相尊重。 

（二）考生应携带《准考证》等规定证件，在规定时间和

地点参加考试。 

（三）考生应按规定向监考人员出示相关证件，并按准考

证号（座位号）入座。将《准考证》等相关证件放在指定位置

以便核验。 

（四）考生进入考场除考试用蓝、黑签字笔外，其他任何

物品不准带入考场。 

严禁携带各种通讯工具（如手机、电脑及其他无线接收、

传送设备等）、电子存储记忆录放等设备进入考场。严禁随身

夹带文字材料及其他与考试无关的物品。 

（五）考生在领到试卷后，应在指定位置清楚地填写姓名、

准考证号、座位号等信息。 

（六）考生应使用蓝、黑签字笔作答，不得使用红色等其

他颜色笔或铅笔答题。 

考生应将答案书写在试卷指定位置，不准在答卷上做任何

标记。 

使用规定以外的笔答题或未在试卷指定位置作答的答案，

均视为无效答案，不记成绩。 

（七）考生在考场内必须保持安静。 

不准吸烟，不准喧哗，不准交头接耳、左顾右盼、打手势、

做暗号，不准夹带、旁窥、抄袭或有意让他人抄袭，不准传抄

答案或交换试卷、草稿纸。考场内不得自行传递文具、用品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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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考试结束前要离开考场的考生须先将试卷反扣在桌

面上，再举手提出离场，经监考人员允许后才准离开考场。离

开考场后不得再次进场续考，也不准在考场附近逗留、交谈、

喧哗。 

（九）考生不得将试卷、草稿纸、考试用标准等考场上所

发的任何考试材料带出考场。 

六、违规认定与处理 

考生不遵守考场纪律，不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的安排与要求，

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认定为考试违纪行为： 

（一）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或者未放在指定位置。 

（二）未在规定的座位参加考试。 

（三）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题或者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

继续答题。 

（四）在考试过程中旁窥、交头接耳、互打暗号或者手势。 

（五）在考场或者禁止的范围内，喧哗、吸烟或者实施其

他影响考场秩序行为。 

（六）未经考试工作人员同意在考试过程中擅自离开考场。 

（七）将试卷(含答题纸等)、草稿纸等考试用纸带出考场。 

（八）用规定以外的笔或者纸答题或者在试卷规定以外的

地方书写姓名、考号或者以其他方式在答卷上标记信息。 

（九）其他违反考场规则但尚未构成作弊的行为。 

考生违背考试公平、公正原则，以不正当手段获得或者试

图获得试题答案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认定为考试作弊行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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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携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文字材料或者存储有与考试

内容相关资料的电子设备参加考试。 

（二）抄袭或者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者与考试内容相

关的资料。 

（三）抢夺、窃取他人试卷、答卷或者强迫他人为自己抄

袭提供方便。 

（四）在考试过程中使用通讯设备。 

（五）由他人冒名代替参加考试。 

（六）故意销毁试卷、答卷或者考试材料。 

（七）在答卷上填写与本人身份不符的姓名、考号等信息。 

（八）传、接物品或者交换试卷、答卷、草稿纸。 

（九）其他作弊行为。 

考生如有考试违纪行为之一的，取消该科目的考试成绩；

考生如有考试作弊行为之一的，取消其当次报名参加考试的各

科成绩；考生如扰乱考试工作场所秩序，拒绝、妨碍考试工作

人员履行管理职责的，终止其继续参加该科目考试，其当次报

名参加考试的各科成绩无效。 

违规考生如具备 CCAA 认证人员注册资格的，还将按照《注

册人员资格处置规则》进行相应的资格处置。 

七、注意事项 

（一）考试费为每人每场 80 元人民币。参加基础知识考试和

审核知识考试的，将各收取每人每场80元人民币。 

（二）在考试时间不冲突的前提下，考生可报考一类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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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考试。 

（三）关于通过考试后申请注册相关事宜的问题，请参阅相关

注册准则及其实施细则等文件的规定。 

（四）考生凭有效身份证件（包括身份证、军官证和士兵证；

港、澳、台地区考生可凭港、澳、台通行证或护照，外籍考生可凭

护照参加考试）、准考证、CCAA培训证书或注册证书原件三证进入

考场。 

（五）考试当日考生凭准考证换取CCAA 正式发票，报名截止

后考试费不再退还；报名过程中如发生考试费用退还，请向“奥鹏

考试业务发展中心”提出书面申请，退还过程中发生的手续费由考

生自行担负。 

（六）其他未尽事宜请咨询考务单位或CCAA。 

八、联系方式 

奥鹏考试网：服务热线： 400-810-6736 

联系传真： 010-59301099 

电子信箱： ccaa_tkl@163.com 

ccaa_tk2@163.com  

CCAA：     咨询电话： 010-6599446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电子信箱： wukn@ccaa.org.cn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10月3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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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存档（2）。 

中国认证认可协会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10月30日印发 


